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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申请书

（依据 GB/T 19630-2019《有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

申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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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认证程序：

提交申请书和调查表 合同评审 合同签署 现场检查 认证决定

获证后监督

申请书填写说明

1. 填报数据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文字说明一律用汉字。

2. 本表应打印或用钢笔、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晰；如无某项

目内容时应划斜线表示，若因故无法填写时，应注明原因。

3. 本表无法人签字或单位盖章均视为无效。

4. 申请产品的范围应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有机

产品认证目录》范围内。

5. 申请养殖类产品时，饲料为认证委托人自行生产，请将饲料的相

关信息填写在申请书的第 3 部分；申请加工产品时，原料为认证

委托人自行生产，请将原料的相关信息填写在申请书的第 3部分。

6. 填写本表后还需填写相应的调查表以完善申报信息。

7. 本表是申请人发证的依据之一，请认真填写，内容务必和实际情

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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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申请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网址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 务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董事长

联系人姓名
职 务 电话号码 手机号码

助理

合同发票证书邮

寄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 话

体系覆盖的员工人数 如是小农户，农户数

申请组织建立有机管理体系的时间

是否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是 否

申请组织是否直接从事有机产品生产、

加工、经营

若不是，请提供直接从事有机产品生

产、加工者

名 称

地 址

联系方式

生产地（包括种植地块、养殖场）/加

工场/经营具体位置，并包括二次分割、

二次包装和黏贴标志场所，如涉及多个

现场请注明地点。

能否保证现场检查时有申请产品的正

常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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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或获得其他有机产品认证情况：

是否申请或获得过有机产品认证（如是，请列出前次认证的认证机构名称、认证

产品名称、获得认证的种植基地、养殖场、加工厂地址和面积、认证结果以及证

书有效期截止时间，认证产品的转换期）；

认证机构：

产品名称：

基地地址：

如果以前认证被暂停或撤销，请列出该认证机构所提的暂停或撤销的理由：

是否申请或获得过其他认证（如是，请列出认证的标准、证书范围、认证机构名

称）：

是否使用他人商标，如是，请列出原商标持有人的名称并写明商标局的备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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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认证产品信息

基地（加工厂/经营场

所）位置

基地（加工厂/经营场

所）名称
基地面积（公顷） 产品名称 产品描述

生产规模（公顷/个/只

/头/吨）
预计产量（吨）

 如产品较多，请另附表格。

 种植类产品生产规模请以基地面积填写；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类产品生产规模请以养殖的动物数量填写；加工类产品生产规模为加工厂年生产能力。

 “产品名称”栏应按认监委颁布的《有机产品认证目录》中的填写，“产品描述”栏为申请人申请产品的商品名。

4、认证申请材料清单： 《有机产品认证申请材料符合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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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申请单位承诺声明

本组织守法经营，自愿申请有机产品认证，愿意接受行政监管部门及北京中水卓

越认证有限公司对本组织的有机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的过程检查，以及必要的产品、

产地环境检查和获准认证后的监督管理，并作出如下承诺：

1．本组织保证认真执行有机产品标准和相关的技术规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及规范的要求，并应拥有产品的所有权；

2．本组织认真学习了《有机产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有

机产品 生产、加工、标识与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完全了解该标准的要求，保

证在生产/加工/经营活动中符合该标准要求；

3. 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五年内未向认证机构提供虚假

信息、违规使用禁用物质、超范围使用有机认证标志，或者出现产品质量安全重大事

故；

4．申请有机产品认证所提交的材料以及现场检查所提交的材料都保证是真实的；

5．支持有机产品内部检查员工作，保证不影响其工作的独立性；保证允许北京

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检查员进入所有与认证相关区域进行检查。并提供所有相关文

件，包括财务记录;

6．本组织完全清楚申请认证并不意味着获得认证；

7．保证支付此次申请所需要的所有费用，愿意在申请材料的评审得到肯定结果

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与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认证合同；

8．保证按照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及其检查员提出的合理整改要求改进工

作；

9．当认证证书被暂停或撤销时，立即停止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同时停止涉及

相关认证内容的广告宣传，并按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办理证书的暂

停或撤销手续；

10．当本组织单位名称或者法人性质发生变更，或者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或其

它情况下产品可能不再符合认证制度要求的情况，或发生重大的顾客投诉及产品质量

事故时及时通知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11．在宣传本企业认证结果时，应符合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的要求。不损

害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的声誉;

12．保证与申请认证的相关文件至少保存5年。

认证委托人/申请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向所有申请者承诺，除认证认可法规要求必须公开

的信息外，对于您所提交的所有文件资料内容中心承担保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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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户清单

养 殖 户 清 单

养殖户名 养殖地址 养殖基地面积 养殖品种 养殖数量

农户名称 种植地址 种植面积 种植品种


